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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8         证券简称：*ST澄星         公告编号：临2022-121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澄星股份”）已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

警示及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能否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存在不确定性。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

规则》”）第 9.3.11 条的相关规定，若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上交所同意，

将触及退市情形。 

●2021 年 12 月 7 日，公司、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星集

团”）同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

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澄星集团立案。截止目前，

公司、澄星集团正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立案的相关工作，公司尚无法判断该事项对

公司的影响。 

 

一、基本情况 

2020年8月27日，澄星股份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两江分行（以下

简称“重庆农商行”）签订《最高额合同》，约定：在2017年5月10日至2023年9月

30日期间，澄星股份可向重庆农商行申请办理具体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承兑、

贴现、信用证开证、保函等；双方办理具体业务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的最高限额为

623654000元整。同日，澄星股份与重庆农商行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

由澄星股份以其持有的云南宣威磷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宣威磷电”）100%

股权为澄星股份与重庆农商行在2017年5月10日至2023年9月30日内连续办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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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最高额质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

62365.4万元。2020年8月28日，宣威磷电与重庆农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

约定：由宣威磷电以其所有的机器设备为澄星股份与重庆农商行在2017年5月10日

到2023年9月30日内连续办理具体业务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同日，宣威磷电与重庆农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宣威磷电为澄星

股份与重庆农商行在2017年5月10日到2023年9月30日内连续办理具体业务而形成

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2020年9月22日，澄星股份与重庆农商行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

由重庆农商行向澄星股份提供本金为39154万元的贷款，贷款期限为2020年9月23日

至2023年9月22日。同日，澄星集团与重庆农商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

由澄星集团为澄星股份与重庆农商行在2020年9月23日到2023年9月22日内连续办

理具体业务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2020年9月25日，重庆农商

行按约向澄星股份发放贷款本金39154万元。2021年5月7日，重庆农商行因保证人

担保能力下降、澄星股份信用状况及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下降，按照贷款合同的约定

向澄星股份宣布案涉贷款提前到期。重庆农商行将澄星股份及担保方起诉至重庆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第一中院”），请求法院按照合同约定判令澄

星股份及担保方偿还上述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详见公告：临2021-067） 

二、最新进展 

2022 年 6 月 13 日，公司收到了重庆第一中院关于公司与重庆农商行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2021）渝 01 民初 330 号】，判决如下： 

一、被告澄星股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农商行借款本金

386540000 元。  

二、被告澄星股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农商行截至 2022

年 3 月 14 日的利息 102003.61 元、罚息 22721304.38 元及复利 5995.90 元，共计

22829303.88 元。  

三、原告重庆农商行在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范围内对被告澄星股份持有的

宣威磷电的股权 62365.4 万股（质权登记编号为 530381202009230002）享有质权，

并就质押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四、原告重庆农商行在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范围内对被告宣威磷电提供的

抵押物（动产抵押登记书编号为 53032020002514，详见抵押物清单）享有抵押权，

并就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3 

 

五、被告宣威磷电对被告澄星股份的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六、被告澄星集团对被告澄星股份向原告重庆农商行负担的截至 2022年 2月 8

日借款本金 386540000 元及利息 102003.61 元、罚息 20043709.58 元、复利 5289.31

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七、驳回原告重庆农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982796.68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澄星股份、澄星集团、宣

威磷电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案件涉及的债权属于诉讼未决的债权，根据《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和解协议》“二、债权分类、调整及受偿方案”中“（五）未申报的债权、已申

报但未予确认的债权、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的处理”规定，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

在经诉讼仲裁确认后，根据确认的债权金额和性质，按照和解协议草案规定的同类

债权的清偿方案予以清偿。因此，上述案件所涉及的债权将按照和解协议规定的同

类债权的清偿方案予以清偿。 

上述案件将对公司利润造成一定影响，公司将根据《和解协议》按月计提与上

述案件相关的留债利息费用，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影响金额的最终数据将以审计

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同时公司正在积极办理相关账户的解冻工作，截

止目前，部分账户已陆续解冻，公司及子公司尚有 15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冻结金

额为 8,590,811.73 元。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上述诉讼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4 日 


